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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勞工保險條例第五十七條規定：「被保險人領取殘廢給付，不能繼續從事工作者，其保險

效力即行終止。」所稱不能繼續從事工作，應依事實認定。被保險人在保險效力終止後，發

生之事故，未符同條例第十九條之規定，自不予給付。本案被保險人於領取殘廢給付後，若

符合上開保險效力終止之事由或經查明不能繼續從事工作，則於保險效力終止後發生死亡事

故，當不能請領死亡給付。至勞工保險條例施行細則第八十一條規定：「被保險人身體殘廢

不能工作，依勞工保險殘廢給付標準表申請殘廢給付後死亡，其受益人得擇領死亡給付或殘

廢給付。」係指被保險人於保險有效期間依勞工保險殘廢給付標準表申請殘廢給付後死亡，

其受益人得擇一請領死亡給付或殘廢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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